
三亚学院岗位聘任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充分调动和激发全体教职工的积极性，

明确岗位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三亚学院所有在编正式教职工中管理岗位和职

员岗位聘任管理。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按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原则

岗位聘任坚持统筹管理、按需设岗、公开择优聘任的原则。

第二章 岗位聘任管理

第四条 岗位聘任程序

（一）学校聘任委员会为岗位聘任工作的执行机构。

（二）管理岗位聘任

1.校按照确定的各管理岗位编制设置岗位、确定任职资格要求。

管理岗位包括副科级岗位、正科级岗位、副处级岗位、正处级岗

位、副校级岗位、正校级岗位。

2.新招聘管理岗位人员按照学校统一要求进行试用，试用期满

后，经校聘任委员会审核并统一聘任，按照学校发布的聘任文件

执行。

3.校内推荐和自荐的管理岗位人员由所在学院或部门第一负



责人出具意见、经校主管领导同意后，由组织部负责考核。校聘

任委员会综合考虑岗位编制情况、考核结果和学校工作需要，统

一聘任，按照学校发布的文件执行。

（三）职员聘任

1.新入职行政岗位人员工作满一年，正确履行岗位责任并考核

合格，可由学校统一聘任为职员，根据具体条件确定职员等级。

2.职员晋升级别后，由学校按照岗位编制等情况按照晋升后的

级别聘任。

第五条 聘任方式

所有岗位聘任实施合同制管理。聘任内容和聘任期限等按照学

校发布的聘任文件执行。

第六条 受聘人员的基本义务

（一）理解并接受受聘岗位的岗位责任、严格履行岗位责任；

（二）服从所任职部门或学院的工作安排，完成规定的岗位工

作任务并按要求接受考核；

（三）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制度规范，维护学校利益。

第七条 受聘人员的待遇

（一）入职后第一次聘任，按照所被聘任的岗位享受试用期及

转正后的薪资、福利等待遇；

（二）在履行劳动合同期内，职务晋升和职员晋级后，将于正

式被聘任的下一个月起兑现薪资和福利待遇。

第八条 聘任考核管理

（一）学校在各岗位人员聘期内，实施常规考核、年度考核和



聘期考核；

（二）各岗位人员在每学年末，按照职员工作绩效考核实施方

案参加常规考核；

（三）管理岗位人员按照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参加年度岗位

管理目标考核以及干部考核；

（四）管理岗位人员在任期结束前，参加任期考核。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办法经校务委员会审核批准，自 2014 年 6 月 3 日

发布。

第十条 本办法聘任管理制度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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